附件4

见索即付履约保函
（模板）
 
保函编号：                       
致受益人：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根据浙江省新能源机制电价竞价相关规定，参与新能源机制电价竞价的发电项目，需按要求提交履约保函。
为此，根据保函申请人                的申请，本银行                         ，特向贵方出具本履约保函，本保函作为其以下发电项目参与竞价时承诺的全容量投产时间的担保。
	序号
	项目编码
	申报竞价项目名称
	申报竞价容量
（兆瓦）
	对应保函金额（元，小写）

	1
	
	
	
	

	2
	
	
	
	

	3
	
	
	
	

	……
	
	
	
	

	
	
	
	
	


并在此声明：
1.本保函为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银行保函；
2.本履约保函金额为人民币     （大写）（小写：  元）；
3.本履约保函自签发之日起至     年  月  日止的期间内有效。到期后，纸质保函原件应退回申请人，由申请人交本行注销。保函超过有效期或本行的担保义务履行完毕，本保函即行失效；
4.相关项目未按照其承诺时间全容量投产的，贵方即可通过柜面或邮寄（银行收件地址：                               
收件人：                   联系方式：                    ）等方式向本行发出书面通知。本行将在收到贵方（受益人）的索赔通知和本保函（如为纸质保函，需提供保函原件）后10个工作日内，以保函金额为限，按索赔通知要求支付的金额向贵方支付款项。贵方在发出索赔通知时无需随附任何证据或证据性材料，也无需说明任何理由。书面索赔通知及本保函原件必须在保函有效期内送达或邮寄至本行，否则本行在本保函项下的责任自动解除；
5.本保函的效力及本行在本保函下对贵方（受益人）承担的义务是完整独立的，并不取决于任何交易、合同、协议、承诺的存在或有效性，也不取决于本保函中未列明的任何条款或条件。本行特此放弃所有因贵方（受益人）与申请人之间发生争议或相互索赔而享有的任何抗辩权；
6.本保函有效期内，如解除本保函下的保证责任和义务，除省发展改革委另有规定以外，需经贵方（受益人）确认同意；
7.如果该发电项目发生任何情况的其他变化，本行在本履约保函中的责任将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8.本保函不得转让、质押。
9.本保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因本保函产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有权向受益人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银行名称（公章）：
银行地址：
负责人/授权代表人：
 
 
                        银行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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